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会组织成员行为规范
[bookmark: _GoBack]我院学生会组织成员日常行为，保证学生会组织工作达到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目标，推进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思想行为
第一条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理想信念坚定，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感，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条强化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以实际行动为广大同学作出表率。落实《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引导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践行组织宗旨，珍惜代表服务同学和锻炼提高能力的机会，坚决防范和克服功利化、庸俗化、“小官僚”等问题，认真履职。
第三条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努力建设充满朝气、干净纯粹的组织文化，不吃吃喝喝、贪图玩乐、讲求排场，要克服精致利己思想，坚决抵制社会不良习气侵蚀。
第二章仪表行为
第四条学生会组织成员应穿着得体，没有特殊要求，不得穿背心、拖鞋进入校内公共区域。
第五条谈吐文明、不说脏话、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喊叫。不在校园内做买卖、不赌博、不闹事，不在网上发表不文明言论。
第六条遵守公共秩序，在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地不起哄、不抢座、不插队。
第三章工作行为
第七条团结合作，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加强学生会组织各部门和成员的联系。各部门应当相互配合，统筹兼顾、提高效率、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
第八条学生会组织成员需谦虚谨慎，密切联系同学，积极参与建设“学校、系、班级”三级联动工作，养成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习惯，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要以身作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九条学生会组织成员不得因工作或者借故工作而耽搁正常上课时间。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向任课老师提出书面申请，避免出现因工作任务而耽搁正常上课的情况出现。
第十条学生会组织成员不得有官僚作风，禁止在工作时与同学发生口头或其他形式的冲突。
第十一条学生会组织成员在工作中应当自觉维护学校的形象和荣誉。在工作中应当本着以学校大局为重的原则，妥善处理与学校的关系，应当本着团结和睦的精神妥善处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十二条学生会组织成员不得玩忽职守，不得随意交换工作任务。工作中可以请求其他工作人员协助，但禁止将全部工作任务委托其他人员代为完成。确有困难的，应及时提出。
第十三条学生会组织成员在工作中遇到突发事件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应及时请示汇报。学生会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开展对外沟通交流，须获得主席团成员集体授权后方可进行。
